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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芝泉路站（不含）~泰山路站）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5 月 28 日，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青岛市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芝泉路站（不含）~泰山路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

会议的有：建设单位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体设计和环评单位中铁二

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轨道设计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车辆单

位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景观单位青岛泛华园林市政建设

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铁十一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

限公司，环境监理单位青岛兰德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监理单

位北京城铁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验收调查单位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

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与会议邀请的 3 名专家共同组成验收组（名单附

后）。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环保工作执行情况的介绍和验收调查单

位对验收调查报告内容的汇报，并审阅了有关资料，经过认真讨论，形成

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青岛市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芝泉路站（不含）~泰山路站）起于泰山

路站，终到芝泉路站，全长约 4.0km，均为地下线，设车站 4 座，均为地

下站。验收调查期间的工况负荷为初期设计值的 161.7%、近期设计值的

116.4%。 

2010 年 10 月，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青岛市

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11 年 11 月 18 日，原环境保护部

以环审[2011]334 号文《关于青岛市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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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对报告书予以批复。青岛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全线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开工建设，2019 年 12 月 16 日泰山路段~芝泉路站（不含）段工程开通

试运营。该段工程实际环保投资 7042.74 万元，占总投资（28.9 亿元）的

2.4%。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泰山路段~芝泉路站（不含）段工程的

实际建设内容和规模与环评阶段相比基本一致，主要变动包括： 

泰山路站 1 号风亭组位置向西南方向移动，未产生新的声环境和大气

敏感点目标；台东站局部调整，新增 1 处噪声敏感点（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风亭组采用了背风开口的设计方案，整体风亭声音通过背部钢筋混凝土的

高风亭进行了隔音处理。风亭出风口周边加设了玻璃。在风亭与建筑之间

设置较为密集绿化植物。风亭工程采取的声环境治理措施优于环评要求。

本工程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

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保设施落实情况及工程环境影响 

1、生态环境 

工程沿线调查范围内无生态环境敏感区。工程临时占地在工程竣工后

均进行了生态恢复；对工程永久占地进行了绿化，风亭、冷却塔等车站地

面工程与自然景观或者城市景观基本协调。本工程未设置取弃土场，本工

程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的生态防护和恢复措施要求。 

2、声环境 

本工程共有声环境敏感点 5 处（受地下车站风亭冷却塔影响）。风亭采

用低风压、声学性能优良的消声风机，放置在专用机房。进、排风道风设

置了大型结构片式消声器（长度为 3m），采用防雨消声型百叶。车站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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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设计采用（VOFAT）沃斐特超低噪音双风机玻璃钢恒流式冷却塔，冷却

塔底座与地面基础之间设置阻尼弹簧减震器，冷却塔出水口配备橡胶软接

接头。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敏感点声环境质量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 类和 2 类标准限值。类比海信桥站风亭涉及 1 处敏感

点夜间不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限值，超标

1.0dB（A）。建议海信桥站采用低噪声冷却塔，增加消声器长度或适当调整

风亭位置远离敏感点，降低对敏感点的环境影响。 

3、环境振动 

工程沿线共有环境振动敏感点 25 处，其中 24 处为环评原有，调查新

增 1 处居民住宅。该段工程减振地段合计 6112m，其中设置钢弹簧浮置板

道床 3507m、减振垫浮置板道床 600m、设置减振扣件 2005m。现状监测结

果显示，各敏感点环境振动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GB10070-88）相

应标准限值。 

4、二次辐射噪声 

工程沿线共有室内二次辐射噪声敏感点 13 处，均为环评原有敏感点。

本工程将室内二次辐射噪声防治与减振措施落实结合起来，工程正线全线

铺设整体道床，并在减振要求较高的路段使用钢弹簧浮置板、减振垫浮置

板道床和减振扣件。根据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敏感点二次辐射噪声可

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

准》（JGJ/T170-2009）中相应标准限值。 

5、电磁环境 

本工程利用城市中压供电网络，采用分散式供电方式（无 110kV 及以

上电压等级的变电所。本工程全线为地下线路，运营期无电磁环境影响。 

6、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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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已开通运行的 3 座车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排入附近污水处

理厂处理，对周边水体水质不会产生影响。 

7、环境空气 

本工程环境空气敏感目标实际共 5 处，设计及建设时已将排风口朝道

路一侧，进风口背朝道路一侧，在风亭四周或道路与风亭之间种植密集型

绿化林带，改善风亭的进风质量。沿线敏感点臭气浓度均满足《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二级标准要求。 

8、固体废物 

本工程已签订垃圾收集清运合同协议书，委托对各车站垃圾清运。工

程运营期固体废物得到合理有效处置，未对外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9、环境管理和公众意见调查 

本工程施工期委托青岛兰德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环境监理

工作，运营期由运营单位成立了安全生产（环境）委员会，负责环境管理

工作，并实施《青岛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青政办字

[2015]132 号）、制定《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监测和测量控制程序》等。 

公众意见调查共发放问卷 104 份（其中个人 101 份，团体 3 份），收回

调查问卷 104 份，回收率 100%。个人意见调查中 96%的被调查公众对本工

程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有 4 人对楼梯产生裂缝的情况表示

不满意，建设单位已就此情况予以回复。沿线 3 处敏感点进行了团体调查，

对本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均表示满意。 

四、审查意见和建议 

该报告内容全面，重点突出。验收依据及标准充分，调查范围适当、

调查方法可行，报告编制较规范，调查结论总体可信。 



 

 5 

五、验收结论 

按照原环境保护部《关于青岛市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环审[2011]334 号）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

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意见生态、噪声、振动、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

防治措施。目前运营工况条件下主要环境影响满足相关标准要求。验收组

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及建议 

1、加强运营期跟踪监测和环保设施维护，确保满足相关环保要求。 

2、关注沿线居民对于环境保护的相关诉求，发现问题妥善处理。 

 

验收工作组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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